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LC Paper No. FC57/16-17 

 
Ref :  CB1/F/1/1(8)B 
 
Tel :  3919 3129 
 
Date :  14 March 2017 
 
From :  Clerk to the Finance Committee 
 
To :  Members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inance Committee 
 

Chairman's letters to members on motions they proposed under 
paragraph 37A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Procedure on 

FCR(2016-17)86 regarding the block allocations for Heads 701 to 711 
under the Capital Works Reserve Fund 

 
  The Chairman's letters to Dr Hon LAU Siu-lai and Hon Nathan 
LAW Kwun-chung (LC Paper Nos. FC57/16-17(01) and (02) (Chinese 
version only)) regarding his rulings on the motions they proposed under 
paragraph 37A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Procedure have been issued to 
members by email earlier today for information.  
 
2.  Members may also browse the letters on the webpage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via the following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6-17/english/fc/fc/papers/fcfc-57-e.pdf 
 
 
 
 
 
 

(Anita SIT) 
Clerk to the Finance Committee 

 

http://www.legco.gov.hk/yr16-17/english/fc/fc/papers/fcfc-5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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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議員 :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37A段提出的議案

你在 2017年 3 月 3 日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7A段

提交了 15項擬議議案，就項目 FCR(20 16-17)86有關基本工程儲備

基金項下總目 701 至 711 的整體撥款建議表達意見。

我主持委員會審議上述議程項目的會議，一方面我有責任

確保委員有充分機會參與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表達意見，另一方面

我要確保會議有秩序、有效率及公平地進行，以合理的方式妥善控

制會議的進程，確保委員會可妥善履行其職能。

在審閱你提交的議案時，我察覺當中有 14項內容環繞相同

主題。有關分析及議案列表載於附件。儘管我信納該等議案與議程

項目直接相關，我認為委員就同一主題提出多項的議案，除了佔用

財務委員會的會議時間外，並沒有達致任何與財務委員會的職能有

合理關連的目的。為了確保會議有秩序及有效率地妥善進行，我不

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我現在將該等議案退回給你。

雖然我決定不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我建議你把

該等議案按附件所載的主題及建議數量整合或者從中選取有代表

性的再提交。我會再考慮你重新提交的議案是否合乎規程及可否交

付委員會處理。我認為就相同主題整合或選取有代表性的議案既可

讓你有充分機會就議程項目表達意見，又可讓會議有效率地運作。

我亦建議你在 3月 16 日(星期四)正午 12時前向秘書處提交經整合或

選取議案，以便我有足夠時間審閱。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眩，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CENTRAL, HONG KONG 

GS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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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認為其餘議案有 1項議案與項目不直接相關，故此

不合乎規程。我不會把這些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我現在將該等議

案退回給你。

我在作出上述決定時，曾參考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訟庭

分別就立法會主席及財務委員會主席在主持會議方面的權利作出

的判決 。 我深信有關決定已經在尊重個別委員按照《財務委員會會

議程序〉第 37A段提出議案的權利，以及確保財務委員會會議有秩

序、有效率及公平地妥善進行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財務委員會秘書處劉玉儀女士

(電話號碼: 39193114) 或羅英偉先生(電話號碼: 39193105) 。

(陳健波)

達盟主t

2017年 3 月 14 日



主席就劉小麗證員提交的 37A 段議案的裁決

議案編號 數最 建議經整合/選取後

提交的數量

會交付委員會決定是否處理的議案:

--- 。

須整合或選取的議案(按主題表列如下) : 

要求擱置/撤回/抬起個別項目 1,2,3,7,8,11 6 2 

要求從撥款建議分拆出個別項目 4,5,13,14,15 5 1 

另作審批

對撥款建議提出改動 9,10,12 3 1 

不合乎規程議案:

與項目不直接相關



立法會FC57/16-17(02)號文件 
LC Paper No. FC57/16-17(02)

逆

lL 
戶
U

M
川

仆
)

。戶
)

「E
Vv 會

間

←
」
、
南
門\U

fG -v-

JK 

來函檔豈是 YOUR REF 
CB l /FI1 

本函檔號 OURREF

電話 TELEPHONE

圖文傳真 FACSIMI庄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901 室

羅冠聰議員

羅議員 :

按 《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 》 第 37A段提出的議案

你在 2017年 3 月 3 日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7A段

提交了 13項擬議議案，就項目 FCR(2016-17)86有關基本工程儲備

基金項下總目 701 至 711 的整體撥款建議表達意見。

我主持委員會審議上述議程項目的會議 ， 一方面我有責任

確保委員有充分機會參與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表達意見 ， 另一方面

我要確保會議有秩序、有效率及公平地進行 ， 以合理的方式妥善控
制會議的進程，確保委員會可妥善履行其職能。

在審閱你提交 的議案時 ， 我察覺該 13 項 內 容環繞相同 主

題。有關分析及議案列表載於附件 。儘管我信納該等議案與議程項

目直接相關，我認為委員就同一主題提出多項的議案，除了佔用財

務委員會的會議時間外，並沒有達致任何與財務委員會的職能有合

理關連的目的。為了確保會議有秩序及有效率地妥善進行 ， 我不會

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 ， 我現在將該等議案退回給你。

雖然我決定不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 ， 我建議你把

該等議案按附件所載的主題及建議數量整合或者從中選取有代表

性的再提交 。 我會再考慮、你重新提交的議案是否合乎規程及可否交

付委員會處理。我認為就相同主題整合或選取有代表性的議案既可

讓你有充分機會就議程項目表達意見 ， 又可讓會議有效率地運作 。

我亦建議你在3月 16 日(星期四)正午 12時前向秘書處提交經整合或

選取議案 ， 以便我有足夠時間審閱。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CENTRAL. HONG KONG 
GS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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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作出上述決定時，曾參考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訟庭

分別就立法會主席及財務委員會主席在主持會議方面的權利作出

的判決。我深信有關決定已經在尊重個別委員按照《財務委員會會

議程序》第 37A段提出議案的權利，以及確保財務委員會會議有秩

序、有效率及公平地妥善進行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財務委員會秘書處劉玉儀女士

(電話號碼 : 39193114 ) 或羅英偉先生(電話號碼: 39 ，1 93105) 。

財叮士/
(陳健波)

連盟主t
2017年 3 月 14 日



主席就羅冠聰議員提交的 37A 段議案的裁決

議案編號 數量 建議經整合/選取

後提交的數最

會交付委員會決定是否處理的議案:

也--

須整合或選取的議案(按主題表列如下) : 

要求撤萱/擻囝/抬起個別項莒 18,19,20,21,22,25,27 7 2 

要求從撥款建議分拆出個別項目 16,23,24,26 4 1 

另{乍審批

要求就撥款建議提供資料 17,28 2 1 




